
輔仁大學研究中心相關作業標準流程圖 

  

申請單位 
業務單位 

(研發處校發組) 
研發長 秘書二組 校長 

教務處、總務處、
學務處、人事室、
會計室、法務室等
協調單位 

發文，請各研究中心繳交
1.前一學年度執行成果
2.新學年度執行計畫書
3.確認新學年度研究中心基本資料

上簽呈核新學年度研究中心辦法及
執行成效，行政簽核後

1.函請該單位依據後續計畫執行
2.公告周知
3.更新網站等相關訊息

     自我評鑑委員會
    1.審議辦法
    2.研究中心評鑑事宜

時程
每年5月

時程
每年7月初

時程
每年8月

 

 

 

 


